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第二次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5月 26日(三)  14:00 

地點：線上會議 google meet  

主席：蔡學務長匡忠                               記錄：崔久琪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近日防疫工作大家辛苦了，目前尚有約 1,600 多位同學在宿

舍，為讓這些同學在防疫規範下都可以安全健康，要請各位宿舍老

師及幹部大家一起通力合作，宿舍只要有一位確診者將影響甚鉅，

上周起，遠距教學後有收到一些校務建言提到遠距教宿舍學生怎

麼辦等事，住宿原則是到 6月 27日止，惟已回家同學我們延長至

7月 11日，請各位宿舍老師與幹部多加宣導與提醒。 

 

貳、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由：五校區行政人力經費由五校區人事費均攤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組 2位行政人員負責五校區學生宿舍事務整合之工作，其薪

資目前由第一宿舍人事費支應，自 9月起將由五校區人事費共

同分 攤，分攤前後各校區人事費細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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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月五校區人事費用支出表        (新台幣：元) 

行政人員薪資由第一校區支付人事費明細表 

 可用預算 薪資支出 生日禮金 團康補助 考績獎金 結餘 

第一宿舍 871,842 722,476 4,000 1,500 15,000 128,866 

建工宿舍 554,649 467,744 3,000 900 9,000 74,005 

燕巢宿舍 521,829 506,176 2,000 900 9,000 3,753 

楠梓宿舍 798,908 625,692 4,000 1,200 12,000 156,016 

旗津宿舍 733,383 578,740 3,000 1,200 12,000 138,443 

行政人員薪資由五校區共同分攤人事費明細表 

 可用預算 薪資支出 生日禮金 團康補助 考績獎金 結餘 

第一宿舍 871,842 498,580 4,000 1,500 15,000 352,762 

建工宿舍 554,649 523,720 3,000 900 9,000 18,029 

燕巢宿舍 521,829 562,152 2,000 900 9,000 -52,223 

楠梓宿舍 798,908 681,668 4,000 1,200 12,000 100,040 

旗津宿舍 733,383 634,716 3,000 1,200 12,000 82,467 

1.上表薪資支出含本薪、勞保、健保及勞退之總額。 

2.本組 2位行政人員 9月~12月人事費支出共計 287,472元。 

3.9月份後行政人員薪資由五校區共同分攤，燕巢校區人事費將不足 52,223

元，須由燕巢校區住宿費項下其他費用流用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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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本次提案通過後，9月開始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先以五校區均攤，若有校區經費不足者，可在宿

舍總體經費裏考量，另外，校長希望每個宿舍把成本更精算

些，屆時再行調整。 

提案二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由：「學生宿舍自治幹部委員會設置及考核要點」增訂住宿服務組

組長、宿舍老師、住宿生考核幹部的百分比及各項受考人數等

第百分比例，提請討論。(各校區考核項目百分比及等第百分

比，詳如附件一) 

說明：本提案因上次準備較晚，五校區尚無法取得一致共識，現研

擬考核方式草案乙份，提請討論。 

辦法：本案通過後 110-2或 111-1學期配合各校區新任幹部選任後

實施。 

決議：目前看起來考核內容差別頗大，併校滿三年了，各校區應往

一致性方向整合，不要有太多制度差異，避免遭學生或家長

的質疑。因此本案考核評分的內容五校區先統一，考核的結

果第一校區與燕巢校區今年先允許少部份不一樣，未來一年

後再行討論。 

提案三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由：進推處併進綜合業務處後，有關床位分配之討論及抽籤遞補，

提請討論。 

說明：原併校前楠梓宿舍有提供進修部保留床位，建工宿舍於去年試

行後，因進修部入學時間較晚，如保留床位將影響外縣市學生

入學權益，是否持續保留，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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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本次提案通過後，依會議結論辦理。 

決議：照顧進修部同學權益還是維持，每年再按前一年住宿狀況進

行滾動式修正，今年進修部的床位依五校區床位會議結論辦

理。 

提案四                                   提案單位：旗津宿舍 

案由：五校區外賓、師長、廠商等進入宿舍區是否穿著背心案，提請

討論。 

說明：宿舍維修工作人員因未著背心被學生誤認可疑人士等，為提

昇宿舍安全及讓學生住的安心，旨揭人員進入宿舍須著背

心，提請討論。 

辦法：本次提案通過後，各宿舍依會議結論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只要不是住宿生都應穿著住服組提供背心，以避

免誤解，請大家確實執行，若遇緊急事件校安人員進入宿舍

亦應著校安制式背心進入，希望進入宿舍人員都是讓住宿生

可以辨識的，也讓住宿生放心。 

提案五                                      提案單位：建工宿舍 

案由：因應毅志樓啓用，建議於 111 級宿委會增設毅志舍儲備幹部

24位，提請審議。 

說明： 

 (一)建工宿舍毅志樓共有 11層樓，每層樓各有 16間房，每房有 4

個床位，1層樓共有 64位住宿生，可供總床位數 668床。將於

民國 111年 9月啟用並入住新生，啟用後，需有幹部服務新生

及管理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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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議於 111 級宿委會增設毅志樓舍長、副舍長各 1 位及 22 位

樓長(總共 24 位)做為儲備幹部，前半年於弘德樓進行實習，

並負責毅志樓的相關工作，並於 111年 9月轉至於毅志樓協助

入住服務引導及毅志樓住宿生服務管理。 

 (三)111 級宿委會徵選毅志樓之儲備幹部 24 位，前半年負責毅志

樓的相關工作經考核通過，給予優先住宿權。下半年協助毅志

樓住宿生服務管理經考核通過，依「學生宿舍自治幹部委員會

設置及考核要點」發予獎金及給予優先住宿權。 

辦法：本次提案通過後，由宿委會公告學生周知，並依相關規定辦

理。 

決議：照案通過，感謝建工宿舍幹部提前想到宿舍可能面對問題，

幹部人數要符合法規規定之人數。 

提案六                                   提案單位：建工宿舍 

案由：修訂建工校區住宿生活公約，提請審議。 

說明： 

(一)因建工校區住宿公約已不合時宜，故經宿委會討論後修訂內容，

修訂內容綱要如下： 

(二)修正對照表(詳如附件二) 

(三)修正後之生活公約(詳如附件三) 

1.違規自我說明表：修正規定之名稱及語病。 

2.宿舍紅背心：修正語病。 

3.安寧管理時間與規定：修正語病。 

4.申請解除安寧管理時間規定：因有住宿生提出建議，因此新

增此項規定。 

5.點名時間與規定：修正語病。 

6.外宿填寫規定：滿十八歲之五專生可填寫外宿單、修正語

https://stu.nkust.edu.tw/p/406-1007-32912,r364.php
https://stu.nkust.edu.tw/p/406-1007-32912,r36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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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7.環境整潔規定：修正語病。 

8.宿舍打掃規定：更正打掃時間由各舍或各樓訂定、修正語

病。 

9.交誼廳使用規定：修正語病。 

10.大門進出規定：嚴格規定、修正語病。 

11.宿舍垃圾清運規定：修正語病。 

12.公共區域使用規定：更正脫水機、洗衣機、烘衣機時間由各

樓層規定、修正語病。 

13.秩序維護之規定：修正時間、嚴格規定。 

14.水電使用之規定：修正語病。 

15.修繕申請之規定：維修緊急處理、修正語病。 

16.安全與財產規定：修正語病。 

17.其他注意事項：新增各舍海報、宣傳單張貼規定。 

辦法：本次提案通過後，由宿委會公告學生周知，並依相關規定辦

理。 

決議： 

(一)建工宿舍提案申請解除安寧管理跟宿舍三法的母法有所衝突，

以殷鑑不遠的長榮大學案件為例，應避免憾事發生，且鑒於建

工校區尚有五專部同學，故門禁仍需維持，但可著手討論配套

措施，例如：請假的方式……等，給大家彈性，但又能兼顧安

全。 

(二)本案所提生活公約，除申請解除門禁部分外，餘均尊重建工宿

舍之建議，修正後可循專簽方式上陳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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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旗津宿舍 

案由：對「宿網使用狀況進行住宿學生問卷調查以利業管單位瞭解

宿網實際使用狀況」予以改善，提請討論。 

說明：旗津宿舍學生幹部反映本學期宿舍網路斷訊狀況層出不窮，

建議電算中心採取問卷調查方式獲取宿舍網路實際使用之狀

況數據與資訊，以為其後續檢測維護之參考。 

辦法：本提案討論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賡續辦理。 

決議：同學可自行設計表單統計後，由住宿服務組轉交電算中心，做      

為問題追蹤。 

提案二                                      提案單位：燕巢宿舍 

案由：有關燕巢校區學生宿舍週邊露天、地下室停車場及樹林區由

綜業處第三組匡列為住宿學生需負責清掃區及登革熱檢查範

圍，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 109年 6月 17日車輛管理要點辦理第十八點(一)1.

規定，(一)總務處事務組：1.統籌車輛管理及停車場清潔督

導事宜。 

(二)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住宿生依規定繳交停車費，敦請綜業

處第三組遵行本校車輛管理要點負責場域之清潔工作。 

(三)各校區停車場(含宿舍周邊)及公共樹林區均列為公共空間範

疇，由外包廠商負責清潔，無一例外，燕巢校區綜業處第三

組不宜置學生宿舍於化外，影響住宿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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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本案經討論後，提 110 年 6 月各校區綜合業務處建置初期跨

單位溝通協調會議討論。 

決議：請有同樣問題的建工宿舍提供區域範圍一併與綜業處協調。 

 

肆、 主席結論 

由於疫情持續，住宿時間到6月26~27日，個人物品搬離則延至7

月11日，若學生已回家，想要安全一點時再拿東西者，請各宿舍給予

彈性，明確做法等6月中旬視疫情情況再行討論。 

 

伍、 散會（16：10） 


